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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影市场来说， 今年号

称是 “史上最拥挤春节档”， 本

应是一个让片方挣得钵满盆满

的大好时机， 但却发生了所有

影片的高清版本在网上遭盗版

泄露的情况。 为此国家版权局

也不得不出手， 表示将严厉打

击网络侵权盗版， 对严重的侵

权盗版分子， 将移交公安部门

采取刑事手段予以严厉打击 。

这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也值得

我们反思。

以前的盗版电影主要通过

盗版盘的形式传播， 现在则更

多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

对于盗版人或者机构来说，

主要涉及以下法律责任：

首先是民事责任， 盗版他

人享有著作权的影片侵犯了著

作权 ， 根据我国 《著作权法 》

的规定， 盗版人要承担停止侵

害、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 赔

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其次是行政责任， 著作权

行政管理部门可以责令盗版人

停止侵权， 没收违法所得， 没

收、 销毁侵权复制品， 并可处

以罚款;

最后， 如果情节严重， 盗

版可能构成犯罪。

我国 《刑法》 专门规定了

侵犯著作权罪， 最高能处七年

有期徒刑。

在量刑的时候， 还要考虑

违法所得。 依据相关司法解释，

如果违法所得三万元以上的 ，

属于 “违法所得数额较大”， 就

到了入刑的门槛， 可能被判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违法所得

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属于

“违法所得数额巨大”， 有可能

被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

对于院线影片遭盗版和泄

露， 其实之前也曾发生过， 只

是今年来得更早， 而且是高清

的版本。

而以前院线影片遭盗版泄

露的大多是各种 “枪版”， 也就

是在电影院里偷拍偷录的。 由

于 “枪版” 画质差， 人们对这

样的盗版往往兴趣不大。

如果泄露出来的是高清版

就值得深究了， 因为高清版很

可能意味着泄露源于内部。

其实， 整个电影制作的链

条很长， 这中间有很多环节会

接触到影片， 这就需要反盗版

机制的完善。

在电影的反盗版工作中 ，

制片方的反盗版团队发挥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

在电影拍摄制作的整个过

程中 ， 都要注重反盗版的问题 。

比如签订合同把具体某个环节发

生泄露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写清楚。

同时， 相关人员所应当承担的责

任和义务也要明确。

一旦涉及签字， 那么签字的

人就会对合同上相关的内容格外

注意， 这有利于相关人员自觉遵

守商业道德， 严格要求自己。

反盗版团队其实是相关公司

的一个部门 ， 并不是执法机构 ，

所以反盗版团队并没有执法权 。

反盗版团队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

通过技术手段追踪、 查找盗版的

线索和来源， 然后把相关线索和

证据提供给有执法权的单位， 进

行进一步的侦查， 之后再采取民

事或者刑事手段进行维权。

现在很多盗版电影是放在网

盘里， 再分享给他人。 网盘在其

中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

当然， 网盘的出现并不是为

了帮助传播盗版， 这一技术有很

多功能， 我们在工作生活中也需

要使用这些网盘， 这一技术本身

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 今年春节有很多人在

微信群里分享盗版电影的链接 ，

还美其名曰 “携链接给大家拜年

了”， 这是十分错误的， 转发盗版

的链接本身就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很多情况下只是情节比较轻微 ，

没有人被追究相关责任而已。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对

影视的盗版已然形成了一条产业

链。

以往有热播剧上线时， 网上

会有各种交钱就能成为 “代理 ”

的网站， 号称不但可以享受视频

网站的资源， 还能自己发展下线，

售卖这些资源。 而自己拉来的下

线， 则需要向上级交一定数额的

“管理费”。

这样一种类似 “传销” 的模

式， 在网上已经存在了多年， 这

种盗版产业链主要涉及两方面的

违法犯罪。

首先， 这种盗版产业链可能

涉嫌传销。 因为它符合传销的基

本特征： 有分级， 上级分享下级

的利润， 有人头费。 这种 “分享”

的组织者很可能已经构成组织 、

领导传销罪。

其次， 这种盗版产业链的获

利金额往往达到了起刑点， 会构

成侵犯著作权罪。

从这次春节档电影遭盗版事

件来看， 我们还需要继续加大对

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 加大执法

力度， 切断盗版的源头， 并对盗

版的各个环节加大打击力度。

只有这样， 才能慢慢培养起

公众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

春节档电影遭盗版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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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样，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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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 我和二十多位

法学专家、 律师同行一起， 远

赴美国进行了为期十多天的体

验游。

我们不但旁听了法庭审

理， 还与法官、 律师和法律学

者进行了座谈， 对美国的法庭

审理有了直观的了解。

我们还参观了当地的一家

法律援助机构———布朗士公设

辩 护 人 办 公 室 ( BRONX

DEFENDERS) 。 走 进 大 堂 ，

就发现色调和布置非常有亲切

感。

在 与 执 行 主 任 Justine

Olderman 女士等四位律师的

交流中我们了解到， 布朗士公

设辩护人是 NGO 组织， 以公

设辩护人办公室为运作形式，

雇用全职公设辩护人为贫困犯

罪嫌疑人、 被告人提供辩护服

务。

其中一名承办家事案件的

女律师向我们介绍， 公设辩护

人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法庭的

辩护， 更是与社区紧密结合，

对她们服务的区域人群进行了

解， 这样如果这些人群涉案，

就能更好地向法官陈情。

比如， 一个移民家庭， 因

为孩子被独自留在家里， 警察

上门把孩子带走了， 律师很快

得到消息， 由于对这个家庭情

况非常熟悉， 能够向法庭说明

家庭的特殊情况， 呈请把孩子

交还。

Olderman 女士谈到 ， 他

们接手的案件量较大， 律师每

年的工作量都有点超负荷。 公

设辩护人办公室与政府签有协

议 ， 需要完成一定数量的案

件 ， 但 Olderman 女士称他们

并不追求数量， 而是希望在办

案质量上有所保证。

这让我想到， 在刑事辩护

全覆盖政策下， 律师办理刑事

案件的数量会大幅度增加， 如

何保证案件质量同样值得思

考。

而在对美国纽约南区联邦

地区法院的参观中， 我们听一

位法官助理介绍了法院的调解

制度：

美国的调解制度与我国有

相似之处， 都是为了让案件尽

快化解， 避免诉讼。

法院的调解由调解委员会

主持， 委员会由志愿者律师组

成， 随机分案， 调解可以由公

益律师参与， 法官并不插手调

解， 均由调解人进行。

此外， 调解不是强制的，

如果任一方提出结束调解， 法

官可以重新审理。

调解案件的种类包括交

通、 劳动、 人身伤害等， 调解

协议的达成必须是自愿的， 例

外的情形是劳动者小时工资的

案件， 必须由法官最终进行审

查， 以保障调解的公正性。 最

后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双方协

议， 具有强制执行力。

调解有时间限制， 一般是

30 日， 可以延长 30 日， 最多

60 日 ， 由调解人决定具体时

长。

调解案件的质量后续会得

到评估， 评估人可以是律师和

事人。

通过走访交流我感到， 虽

然中美两国国情不同、 法系不

同， 但在法律援助、 调解等方

面也有很相似的做法， 并且是

可以相互借鉴的。

与美国的法援律师交流

通过走访交流

我感到， 虽然中美

两国国情不同、 法
系不同， 但在法律

援助、 调解等方面
也有很相似的做

法， 并且是可以相

互借鉴的。

《劳动合同法》 规定， 用

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

费用， 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的 ， 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

议， 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

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

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

订了培训协议， 并约定了服务

期与违约金， 该服务期协议作

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 应当

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通常双方约定的服务期都

长于劳动合同的终止时间， 此

时如果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履

行服务期协议， 当然应当受到

法律保护。

劳动者应当在劳动合同到

期后， 继续履行服务期协议，

直到约定的服务期到期为止。

但尴尬的情况在于： 如果

劳动合同到期时， 用人单位不

愿继续雇用劳动者， 能否终止

劳动合同呢？

此时， 双方的理解常常会

发生冲突。

用人单位认为可以到期终

止劳动合同， 而劳动者认为双

方必须履行服务期。 用人单位

如果贸然通知劳动者到期终止

劳动合同， 难免让劳动者感到

措手不及， 进退两难。

在司法实践中， 服务期是

用人单位以给付一定培训费用

为代价， 要求接受对价的劳动

者为用人单位相应提供服务的

约定。 对于服务期长于劳动合

同期限的， 通常认为用人单位

依约支付相应对价后即已完全

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是否要

求劳动者提供服务则成为用人

单位的权利。

基于民事权利可以放弃的

基本原则 ， 在劳动合同期满

后， 用人单位如放弃对剩余服

务期要求的， 劳动合同可以终

止， 但用人单位不得向劳动者

追索剩余服务期的赔偿责任；

用人单位继续提供工作岗位并

要求劳动者履行服务期约定

的 ， 双方当事人应当继续履

行。

本质上， 这个问题可以归

结为劳动合同期限和服务期期

限不一致的终止情形。

对此， 《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例》 明确规定， 劳动合同期

满， 但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

定的服务期尚未到期的， 劳动

合同应当续延至服务期满。

为了避免双方对这个法条

的理解产生差异， 在签订服务

期协议时， 用人单位可以运用

“双方另有约定的， 从其约定”

的条款。

比如在协议中明确约定：

“用人单位有权利单方面放弃

服务期； 如果用人单位放弃服

务期 ， 劳动合同期满即可终

止”。

这样操作， “服务期的尴

尬” 就自然化解了。

用明确约定化解“服务期”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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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

实施条例》 明确规

定 ， 劳动合同期
满， 但是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约定的服
务期尚未到期的 ，

劳动合同应当续延

至服务期满。

为了避免双方

对这个法条的理解
产生差异， 在签订

服务期协议时， 用

人单位可以运用
“双方另有约定的，

从其约定 ” 的条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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